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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近来教育应否产业化、市场化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此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

观点认为教育应当产业化、市场化，我国教育发展所以相对缓慢，是因为在适应市场经济改革中，

教育改革进展缓慢，甚至认为教育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最后一个堡垒。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教育不

应当产业化、市场化，教育发展与改革中诸如以钱择校、学校高收费、乱收费等问题必须坚决遏

止。在我国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对这种讨论已不是第一次，上世纪 80年代中期、
90年代初期和末期已有三次。这次讨论与政府职能应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应如何界定
等问题有关，讨论范围涉及教育、卫生医疗、事业单位改革等公共服务领域。  
  教育应否产业化、市场化事关重大，它关系着在市场经济中、教育服务中政府与市场作用边

界的划定和政府职能定位，关系着我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和轨道，关系着教育发展的进程和成

败，关系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讨论的对象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包括正规的学校教育，各种在职培训和技能培训，

乃至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在正规学校教育中，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功能日益多元化，除教

育教学的培养人才外，还包括科学技术研发、校办企业、各种社会服务等。由于人们讨论的对象

和范围不同，产生了各种歧义，缺乏共同的语言。讨论中对立双方虽未明确界定讨论对象，但大

多数人讨论的对象实际是正规的学校教育。笔者将讨论的对象界定为正规学校教育，而且仅指正

规学校教育中的教育教学活动。  
  究竟什么是教育产业化，讨论双方都未给出明确界定，也难以给出明确界定。就讨论的内容

来说，双方所指实际上是市场化。因此作者将二者等同看待，即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市场化。作

者将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定义为，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中，教育资源完全

由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配置和调节。通俗地说，教育服务是商品，教育服务的需求和供给通过市

场交易实现。从需求方来说，就是谁要获得教育服务，谁出钱谁买单。以下的讨论均以正规学校

教育服务应否市场化为对象展开。  
  三、讨论的视野  
  教育应否市场化，放大来说，是市场经济中，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就教育来说，

是如何认识和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资源应由谁配置和如何配置大体有三种模

式：政府行政配置、市场价格配置和政府与市场共同配置。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中，既无纯粹

的市场经济，也无纯粹的计划经济。因为市场存在失灵，政府也存在失灵，所以市场经济国家大

都是二者的结合，即市场与政府的混合经济。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因条件不同，二者作用的边

界和结合方式各不相同，因条件的变化，二者作用的边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我们仍然可以

作出基本判断。判断的标准应是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判断的工具或方法是多样的，基本的工

具与方法是公共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这一理论是成熟的、被公认的。  
  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的理论，依据产品或服务的消费是否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将社会产

品和服务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混合产品)。公共产品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消费的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指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影响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在

该产品未达到充分消费时增加一个人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为零。消费的非排他性指一个人对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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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不能排除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不能排除的原因，或因该产品在技术上不能分割，或排除

成本过高。凡具有消费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为公共物品。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同时具有竞

争性和排他性的属于私人产品，既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又不充分的产品与服务属于准公共产

品。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产品和服务都属于准公共产品或服务。  
  公共产品或服务则应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或服务应由消费者通过市场提供，准公共产品则

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私人产品应由私人提供是因为消费该产品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对

等。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是因为该产品的消费，私人收益小于私人成本，收益外溢到他人或社

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企业或消费者)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是私人收益最大化，尽管公共
产品或服务是全社会的共同需求，由于成本私人负担，收益却外溢到他人，是鲜为有人愿意提供

的，结果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理应由政府提供，政府通过征税提供公共产品

或服务。准公共产品或服务则应由政府与市场双边提供。所谓提供仅指出资或“买单”，非指产

品服务的生产和管理，即私人产品不一定由私人生产，公共产品也不一定由政府生产，提供、生

产、管理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不应混同。  
  以此理论为分析工具界定教育服务的性质和应由谁提供，就可回答教育服务应否产业化、市

场化。  
  四、教育服务的性质  
  正规学校教育服务应界定为具有正外部效益的准公共服务。在一定条件下，教育服务具有竞

争性，增加一个单位对教育服务的消费，会影响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其边际成本为正。同

时，教育服务消费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招生指标分配、考试、筛选、收费，

可将部分同龄人排除在高等教育服务之外，排除在技术上没有障碍易于排除。但过度排除将导致

排除社会成本过高。这是因为教育服务的消费，一方面使消费者即受教育者在经济上受益，如就

业、流动机会增多、预期收入增加、职位晋升等，另一方面，他人或全社会也可从中受益。教育

对一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作用。即教育收益有正的外部性。  
  正规学校教育中的义务教育从性质来说，属于更接近公共服务的准公共服务。由于义务教育

是一种以法律为准的具有强制、免费、普及特征的教育，强制以免费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

义务教育的竞争性和排他性丧失了，可视为公共服务。  
  既然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理应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既不应由政府完全提供，也不

应完全由市场提供。换言之，政府财政应该为教育服务买单，受教育者即学生和家庭也应付费。

义务教育在法律规范后，则全部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学生免费。  
  五、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  
  教育服务产业化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将教育服务视同商品或私人产品，如同食品、服装消

费一样，谁上学谁买单，谁买单谁消费，无钱买单就不能上学，就不能获得教育服务。即教育服

务能够市场化。问题在于教育服务应不应该市场化，这属于价值判断和制度、政策取向问题。  
  第一，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与财政的基本职能。如前述，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应由政

府与市场共同提供，即由财政和受教育者共同买单，义务教育在特定条件下，是一种公共服务，

应由政府提供，财政买单，受教育者无需付费买单。因此，提供教育服务是政府基本职能之一，

也是公共财政基本职能之一，教育服务不应市场化。  
  第二，从政治上说，受教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我国和其他国家在宪法和教育相关法律

中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而且规定不能因公民家庭经济背景不同，剥夺其受教育权利。由

于世界各国居民收入都存在差别，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在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存在较大差异。

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如果教育市场化了，将导致低收入群体受教

育权被剥夺，有失教育的社会公平，违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职能。  
  第三，从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与作用来说，教育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如果教育市场化了，在居民收入分配不平衡条件下，将导致教育入学率的降低，辍学率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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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阻碍教育的发展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和提升，不利于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的建

设。  
  第四，从教育的本质来说，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代际之间传承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文

明，作为执行教育宗旨使命的学校，其组织性质是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培养人，而根本不同于

盈利组织及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如果教育市场化了，教育和教育机构的本质将会异化，成

为追逐利润的手段或工具。  
  主张教育应当市场化的重要论据，一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二是教育市场化是国际尤其是西方

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包括教育、科研、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必须相应改革，

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管理体制。但如前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市场作

用的范围也不是无所不包的。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或公共产品，完全靠市场提供和调节，将导致

教育有效供给不足。正是由于这种市场缺陷，教育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

部分。教育体制应适应市场经济进行相应改革，但不等于教育应市场化。  
  所谓教育市场化是国际趋势，这是一种误解，媒体的报道是一种误导。此种意见列举的事实，

集中在少数国家的部分学校实施的教育券，特许学校和欧洲国家大学收费等。  
  笔者还未曾见到哪个国家教育市场化的决策或法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义

务教育都是免费的，其费用均由财政负担，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非义务教育，其经费大部分都由

财政负担(私立学校除外)，学费并不是主要部分，这从教育经费来源的统计中可以得到验证。教
育券和特许学校可以视为在教育管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育券所含费用仍由财政支付，由学

生或家长选择学校，教育券所含经费即进入被学生选择的学校。特许学校是指公立学校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选择管理者，学校的公立性质和经费由财政负担并无改变。其目的在于通过竞争提高教

育质量和管理效率。至于部分欧洲国家公立学校由免费改为收费，大背景是二战后这些国家奉行

福利主义，“从摇篮到坟墓”政府无所不包，导致经济效率下降，财政不堪重负，为提高效率，

减轻财政负担，大学开始收费。大学学费是高教成本的分担与补偿，并非是高教服务的价格，在

一定意义上收费也可视为引入市场机制。  
  六、教育服务中的市场机制  
  教育服务不应当市场化指的是不应当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则完全移植到教育服务中来，

这并不等于教育服务不应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相应改革。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

济体制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乃至各级学校的管理体制已经进行了相应改革。

尽管对改革的力度和范围，改革的成效人们有着不同的评价，但是改革的不断进展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和教育管理体制应如何深化改革，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

应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教育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稀缺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第二，

应根据教育服务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教育发展规律进行改革，不应简单地将市场经济

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在教育中移植和照搬。第三，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和教育

发展改革进程，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作出选择，外国相关理论和实践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更不应

将西方某些学者的观点和某个国家的实践奉为神灵和教条，当作评价中国教育改革成效的评价标

准。对于教育服务应如何改革，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各国的制度安排也不尽相同。对其既不应

简单地一概否定也不应一概肯定，应鉴别和区分，选择正确的适合于中国的理论和制度安排。  
  关于教育服务应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笔者多次撰文探讨，这里作一简单概括：

第一，既然正规学校教育服务属于准公共服务，教育经费来源和负担应多元化，既不应由财政全

部负担，更不应由学生和家庭全部负担，义务教育则应全部由财政负担，同时可以吸纳部分社会

资源。第二，办学主体应多元化，这不属于教育服务应由谁提供和谁“买单”的问题，而属于教

育服务谁“生产”的问题。在我国被称为办学体制，正规学校教育可以由政府举办，也可以由非

政府的民间机构举办，甚至是私人举办。第三，在教育管理上，应区分宏观与微观管理，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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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教育的宏观管理，包括制定规则和政策，学校在遵守国家相应规则和政策下进行教育的微

观管理。第四，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资源应在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和群体间均衡配置，

政府的高等教育资源在非均衡配置中应采用招投标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并公开透明。第四，学

校人力与物力资源的获得和管理应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教师可实行公开招聘的聘任制，基本工资

外的奖金和津贴采取以绩效为评价标准的分配制度，建筑和设备采购均采取向厂商招标的政府采

购制度，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减少腐败，等等。 


